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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5_9B_BD_E

5_9C_9F_E8_B5_84_E6_c51_84657.htm 日前，国土资源部下发

《关于做好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对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建设用地项目抓紧进行清

理，并分类补做有关工作。对省级批准（核准、备案）的项

目，要与省级发展改革委等项目审批机关协调，尽快形成说

明材料；对申请占用基本农田的项目抓紧组织论证工作，形

成明确的论证意见；对履行征地批前程序、补充耕地、城市

批次用地报批中有关工作不落实的，要抓紧落实并补报相关

材料。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

控，抑制一些行业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严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精神。 在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单独选址项

目用地中，凡属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的

建设项目，需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就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等情况作出说明，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报国土资源部，国

土资源部将分批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符合性审查。说明材

料主要包括：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是否

符合国家规划，是否符合审批、核准和备案程序。 在已向国

务院报批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中，凡属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批准（核准、备案）建设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涉及占

用基本农田的，需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组织对占用和补划基

本农田方案进行论证，形成正式的论证意见报国土资源部，

作为用地报批的必备要件。在已向国务院报批的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在论证时还

要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重点流域治理、土地利用、城市建设

等规划和国家相关政策进行充分的论证，对周边环境特别是

基本农田的影响进行评估。对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核准）的建设项目，在预审阶段已经组织对占用和补划基

本农田方案进行过论证，正式申报用地选址、选线、用地面

积、地类等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可不再重新论证，发生变

化的要重新组织论证，对有关情况要进行说明。对占用基本

农田面积较大的建设项目用地，部将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 

在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建设用地中，没有上报有关县级人民政

府履行征地报批前程序说明材料的，要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

对征地告知、确认、听证的程序、时间、地点、内容、农民

意见、对农民意见的处理情况等进行说明，补报说明材料。

对被征地农民自愿放弃听证的，要补报村组的回执；对已经

进行过听证的，要补报听证笔录、对听证中农民所提意见处

理情况的说明。 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建设项目，挂钩的补充耕

地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要在2006年年底前完成验收；实行边

占边补的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型水利水电设施、交通项目，挂

钩的补充耕地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要在2008年年底前完成。 对

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城市批次用地，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对包

括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军事国防和抗洪抢险项目，近3年来报

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市区的土地利用计划执行情况，以及工

业用地和房地产项目用地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规定

等情况作出说明，补报有关材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